「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二條及第二十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之用辭定義如下： 

1、 金融機構：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得辦理本票、支票或定期存款單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金融機構本票：指金融機構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或分支機構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3、 金融機構支票：指金融機構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其他金融機構或由其自己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4、 金融機構保付支票：指金融機構於支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或其他同義字樣並簽名之票據。
5、 郵政匯票：指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簽發及兌付之匯票。
6、 無記名政府公債：指我國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所發行之無記名債票。
7、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指設定質權予招標機關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或無記名可轉讓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8、 銀行：依銀行法第二條之規定。
9、 銀行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指外國銀行中未經我國政府認許並在我國境內登記營業之外國銀行所開發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經銀行保兌者。
10、 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指由銀行開具連帶保證書並負連帶保證責任者。
11、 保險公司：指依保險法經設立許可及核發營業執照者。
前項第七款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得以信託投資公司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信託憑證代之。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之用辭定義如下： 

1、 金融機構：指經財政部核准得辦理本票、支票或定期存款單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及漁會信用部。
2、 金融機構本票：指金融機構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或分支機構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3、 金融機構支票：指金融機構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其他金融機構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4、 金融機構保付支票：指金融機構於支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或其他同義字樣並簽名之票據。
5、 郵政匯票：指由郵政儲金匯業局所簽發及兌付之匯票。
6、 無記名政府公債：指我國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所發行之無記名債票。
7、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指設定質權予招標機關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或無記名可轉讓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8、 銀行：依銀行法第二條之規定。
9、 銀行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指外國銀行中未經我國政府認許並在我國境內登記營業之外國銀行所開發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經銀行保兌者。
10、 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指由銀行開具連帶保證書並負連帶保證責任者。
11、 保險公司：指依保險法經設立許可及核發營業執照者。
	1、 第一款放寬金融機構之定義，並將郵政公司納入金融機構之範圍，以增作業彈性。
二、第三款係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所為修正。

三、同第一款修正。

四、新增第二項，依據財政部金融局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台融局（四）字第０９２０００２６１３號及九十二年八月五日台融局(四)字第０９２８０１１１８８號二函釋，信託投資公司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信託憑證，其性質與銀行定期存款單尚屬相似，得作為保證之用，爰增訂信託憑證得代替定期存款單繳納，以增作業彈性。

	第二十八條　　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發還之情形，由機關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訂明。 
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發還之情形，準用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之規定。
保固保證金，除有不予發還之情形者外，於保固期限屆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發還之。
	第二十八條　　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發還之情形，由機關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訂明。 
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發還之情形，準用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十二款之規定。 
保固保證金，除有不予發還之情形者外，於保固期限屆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發還之。
	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引述之款次第十二款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調整修正款次為第九款，是以，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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